
111年度弘光科技大學獎勵教師指導學生 

參與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申請說明 

 

一、 目的： 

為獎勵本校專任教師擔任本校學生「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之指導教授，引導學

生從事專業領域研究，強化學生實驗、實作能力，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二、 對象： 

本校專任教師(含專案教師)。 

三、 獎勵說明： 

(一) 依「弘光科技大學獎勵教師指導學生參與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要點」辦理。 

(二) 本校專任教師擔任「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授，計畫內容經該院院長

檢核通過，並完成「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申請程序，每案獎勵教師新臺幣

2,000元。 

(三) 若計畫獲科技部補助之案件，每案再獎勵教師新臺幣 8,000元，由當年度申請案件中

擇優補助。 

(四) 專任教師擔任指導教授每年度申請獎勵金以 2件為限。 

四、 申請期程： 

即日起至 111年 2月 21日(一)中午 12時止，逾期不予受理。 

五、 申請程序： 

於申請期程內，填寫弘光科技大學「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師獎勵金申請表，

並經該院院長檢核通過後，送至教發中心辦理申請。 

六、 聯絡窗口： 

教學發展中心課程品質精進組─徐沛汶助理，分機 1287，mail：peiwenshe@hk.edu.tw。 


